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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貴委員會 11 月 10日來函敬悉。本會曾於 2003年 5 月覆函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就“立法修訂附屬公司定義＂諮詢提交意見，本會對修訂“附屬公

司＂定義以符合國際慣例表示贊同。茲附奉上述覆函供  貴委員會參考。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會秘書處區小姐聯絡(電話：2525 6385) 
 

此致 

立法會 2004年公司(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2004年 12月 3日 

 



來函編號：(52) in C2/1/56 (02)Pt:3

本會編號：(B)03-5-13

(郵寄及傳真：2528 3345)
香港夏 道 18號
海富㆗心第 1座 18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台啟

敬啟者：

立法修訂附屬公司定義立法修訂附屬公司定義立法修訂附屬公司定義立法修訂附屬公司定義

貴科 4月 29日傳真敬悉。

貴科於函件㆗提出，現時本港法例㆗“附屬公司”之定義較國際會計標準規

定狹窄。為更附合國際慣例，特區政府擬對有關定義進行立法修訂，本會對此表

示贊同。

現代集團經營模式愈趨多樣化，舊有的定義未必能切合新的經營模式。為使

集團公司賬目管理更完善及更真確㆞反映其集團架構及財務狀況，對“附屬公

司”定義進行修訂是必要的。通過修訂定義，可以提高會計賬目的全面性和準確

性，並將有利提高香港在公司管治方面的聲譽。

本會相信，修改有關定義對㆒般的香港集團公司影響不大。惟如修訂涉及內

㆞公司，則可能由於內㆞公司的會計制度與本港存在差異，其附屬公司的賬目如

需與集團公司賬目結合，在執行㆖可能會構成㆒定困難。故請  貴科審慎考慮這
類可能由修訂條例而引發的相關影響。

以㆖意見，謹供參考。

此致

財經事務科

香港㆗華總商會

2003年 5月 21日




